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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玩具合规手册-欧盟
要求项目 法规号/测试方法 要求标准

产品标签要求 LABELING REQUIREMENTS
CE 标志 93/68/EEC

EC 765/2008
玩具产品及包装上必须永久性的附上 CE标志，高度至少 5mm

UKCA标志 EC 765/2008 销往英国的玩具产品及包装上必须永久性的附上 UKCA标志，高度至少 5mm

化妆品标签 76/768/EEC / EC no.
1223/2009

化妆类玩具必须遵守化妆品法规制作产品标签

化妆品成分评估 76/768/EEC / EC no.
1223/2009

化妆类玩具须遵守化妆品成分评估要求

纺织面料成分标签 EU 1007/2011 带纺织面料的产品需要提供纺织面料成分标签

-信息必须以本地区成员国的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提供。

-纤维含量标签必须在产品上清晰可见

-纺织品包含动物来源的非纺织部分，需要标记为“包含动物来源的非纺织部分”，例如皮革，真毛皮和用真骨制成的

纽扣等

纺织面料保养标签 Ginetex Care Labelling
Code/ ISO 3758 : 2012

如果产品有纺织面料，需有保养标签必须清晰易读，并永久牢固地粘贴。 必须在包装上/通过包装可见。

必须符合术语规定。 应提供有关清洁方法的适当清洁/干燥符号和/或说明。 任何其他措词都必须使用英语/官方语

言，以传达特殊指示，而适当的符号并未覆盖这些特殊指示。

原产国标志 Visual 产品包装和标签上须标明原产国

书写或标记产品 BS 7272-1:2008 所有标记和书写工具，或它们的包装或随附文件，均应有明显且永久性不可磨灭的标记，以表明制造商和/或供应商

的名称，商标或其他方式。

WEEE标志 2012/19/EU 电动玩具产品及包装上须加上WEEE标志，并且需要申请德国 ElektroG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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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目 法规号/测试方法 要求标准

电池标签 Directive 2006/66/EC
Article 21

所有电池，蓄电池和电池组均应满足标签要求，并在附件II中显示适当标记的符号。

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中的汞含量超过0.0005％（仅用于纽扣电池）或铅含量超过0.004％，应在附件II所示的符

号下方用有关金属的化学符号标记：Hg或Pb。
 
 
 
 
 

(For all portable batteries)  Hg Pb  
 (use if Mercury > 0.0005% - 2%) (use if Lead > 0.004%) 
 For Button Cell ONLY 
如果电池中含有以上两种化学物质中的一种以上，在限制值以上，则必须使用符号的组合。

废电池拆卸说明 Directive 2006/66/EC
Article 11

电器的设计应电池易拆卸。

对于并入设备的电池和蓄电池，应附有说明，说明如何安全地将其卸下，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最终用户该电池类

型。

标签审核-实验玩具以外的化学玩具 EN 71-5:1993 +
A2:2009

实验装置以外的化学玩具（装置）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标签要求。EN 71-5

可追溯信息 2009/48/EC 产品上须有商标，当地国语言的产品名称，型号，制造商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批次号等可追溯的信息。

欧代信息 ProSG德国产品安全法 产品上须有欧盟授权代表或欧盟进口商信息（若制造商不在 EEA成员国境内）

警告信息 EN 71-1 3岁以上的玩具产品上须有当地国语言的玩具警告语，如：

UK
Warning! 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6 months. Choking hazard. We recommended that you retain this
packing for future reference.
DE
Warnung! Nicht für Kinder unter 36 Monaten geeignet. Sie sollten diese Packung zum späteren Nachschlagen
aufbewahren.

包装信息要求 PACKAGE REQUIREMENTS
CE 标志 93/68/EEC

EC 765/2008
玩具产品及包装上必须永久性的附上 CE标志，高度至少 5mm

UKCA标志 EC 765/2008 销往英国的玩具产品及包装上必须永久性的附上 UKCA标志，高度至少 5mm
化妆品标签 76/768/EEC / EC no.

1223/2009
化妆类玩具必须遵守化妆品法规将成分含量及相关标志在包装上体现

纺织面料成分标签 EU 1007/2011 带纺织面料的产品需要提供纺织面料成分标签

-信息必须以本地区成员国的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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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目 法规号/测试方法 要求标准

-纤维含量标签必须在产品上清晰可见

-纺织品包含动物来源的非纺织部分，需要标记为“包含动物来源的非纺织部分”，例如皮革，真毛皮和用真骨制成的

纽扣等

原产国标志 Visual 产品包装和标签上须标明原产国

书写或标记产品 BS 7272-1:2008 所有标记和书写工具，或它们的包装或随附文件，均应有明显且永久性不可磨灭的标记，以表明制造商和/或供应商

的名称，商标或其他方式。

WEEE标志 2012/19/EU 电动玩具产品及包装上须加上WEEE标志，并且需要申请德国 ElektroG注册号。

电池标签 Directive 2006/66/EC
Article 21

所有电池，蓄电池和电池组均应满足标签要求，并在附件II中显示适当标记的符号。

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中的汞含量超过0.0005％（仅用于纽扣电池）或铅含量超过0.004％，应在附件II所示的符

号下方用有关金属的化学符号标记：Hg或Pb。
 
 
 
 
 

(For all portable batteries)  Hg Pb  
 (use if Mercury > 0.0005% - 2%) (use if Lead > 0.004%) 
 For Button Cell ONLY 
如果电池中含有以上两种化学物质中的一种以上，在限制值以上，则必须使用符号的组合。

废电池拆卸说明 Directive 2006/66/EC
Article 11

电器的设计应电池易拆卸。

对于并入设备的电池和蓄电池，应附有说明，说明如何安全地将其卸下，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最终用户该电池类

型。

标签审核-实验玩具以外的化学玩具 EN 71-5:1993 +
A2:2009

实验装置以外的化学玩具（装置）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标签要求。EN 71-5

可追溯信息 2009/48/EC 包装上须有商标，当地国语言的产品名称，型号，制造商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批次号等可追溯的信息。

欧代信息 EU 2019/1020 包装上须有欧盟授权代表或欧盟进口商信息（若制造商不在 EEA成员国境内）

英代信息 UKCA法规 包装上须有英国授权代表或欧盟进口商信息（若制造商不在英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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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目 法规号/测试方法 要求标准

警告信息 EN 71-1 3岁以上的玩具产品上须有当地国语言的玩具警告语，如：

UK
Warning! 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6 months. Choking hazard. We recommended that you retain this
packing for future reference.
DE
Warnung! Nicht für Kinder unter 36 Monaten geeignet. Sie sollten diese Packung zum späteren Nachschlagen
aufbewahren。
磁铁警告语（带磁性的玩具适用）
Warning! This toy contains magnets or magnetic components. Magnets sticking together or becoming attached to a
metallic object inside the human body an cause serious or fatal injury. Seek immediate medical help if magnets are
swallowed or inhaled.
电池警告语（带电玩具适用）
Do not mix old and new batteries, different types of batteries (standard, alkaline, or rechargeable), or rechargeable
batteri- es of different capacities.
Never leave dead or weak batteries in the controller of this toy
If you do not plan to use this toy for several days, remove the batteries
Dispose of batteries proptly , do not bury or burn them.

使用者年龄段 EN 71 包装上须标注玩具使用者年龄段, Ages: 3+ Years
标签审核-实验玩具以外的化学玩具 EN 71-5 实验装置以外的化学玩具（装置）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标签要求。EN 71-5
安全测试要求

物理机械安全 EN 71-1 应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

供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纺织玩具还应满足洗涤后指定的要求。

燃烧安全 EN 71-2 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供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纺织玩具还应满足洗涤后指定的要求。

液体闪点 EN71-2 玩具中不得含有易燃液体，高度易燃液体或易燃液体。

重金属及有害物测试 EN 71 -3 玩具中 19种重金属含量不允许超过限制值

化学实验玩具 EN 71-4 由一种或多种化学物质和/或带有或不具有用于进行化学实验的设备的制剂组成的玩具，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适用要

求。

除实验以外的化学装置 EN 71-5 实验装置以外的化学玩具（装置）应满足标准规定的适用要求。

手指画颜料 EN 71-7 手指画颜料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适用的着色剂，防腐剂，重金属，胺，防霉剂，乙醇，pH值，粘合剂，标签和容器

要求。

秋千，滑梯等家庭游玩玩具 EN 71-8 应符合所有指定的相关要求。

有机化合物（若指定要求） EN 71-9 应符合标准中规定的某些有害有机化合物的适用迁移或含量

化妆品套装玩具 EN 71-13 应符合化妆品套装玩具所有指定的相关要求。

蹦床 EN 71-14 应符合所有指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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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目 法规号/测试方法 要求标准

14项限制物质 EC No. 1907/2006
REACH法规附录17

玩具产品应满足REACH法规附录17中的限制物质的要求

4项有害物质 Pops法规 玩具产品应满足Pops法规中的限制物质的要求

电玩具安全 EN 62115 用电池操作的玩具（无论是否可更换）应符合规定。

LED灯 EN 62115 / IEC 60825-
1

激光和发光二极管（LED）应符合 EN 62115附录 E中规定的要求。

EMC测试 2014/30/EU
CE EMC指令

电池和电动玩具应符合电磁兼容性的要求

电气安全测试 2014/35/EU
CE LVD指令

电压超过交流 50V，直流 75V的玩具须满足 CE LVD低电压指令要求

无线指令测试 2014/53/EU
CE RED无线指令

无线遥控，蓝牙WIFI等控制的玩具须满足 CE RED无线指令要求。

电池安全测试 IEC 62133-2 锂电池须满足 IEC 62133-2的要求

危险品审核 UN 38.3 MSDS 锂电池需要提供 UN 38.3及 MSDS
液体，粉体，化妆品，电池等需要提供 MSDS

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 2011/65/EU
CE RoHS指令

电动玩具须满足 CE RoHS指令要求

类似食物的玩具 87/357/EEC 不得出现小部件

汞含量 76/768/EEC / EC no.
1223/2009

化妆类玩具参考化妆品法规不得含有汞

化妆品风险评估 76/768/EEC / EC no.
1223/2009

所有化妆品不得对生殖有毒，有害，腐蚀性，刺激性，致敏性，致癌性，诱变性或毒性。 应进行毒性风险评估，以

证实法规的遵守情况。（化妆类玩具适用）

毒理学风险评估-文件审查 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
1999/45/EC

产品不得有毒，有害，腐蚀性，刺激性，致敏性，致癌性，诱变性或生殖毒性。应进行毒性风险评估，以证实法规

的遵守情况。

应对下列成分进行毒性风险评估：

-所有液体，糊剂，油灰，凝胶和粉末，无论要求如何

-其他对样品和/或其包装具有“非毒性”要求的材料

微生物测试 BP 2012 XVI B 化妆品，液体，糊剂，油灰，粉末和凝胶玩具均不得被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梭

状芽孢杆菌，耐胆汁革兰氏阴性菌和白色念珠菌污染。

防腐效果 BP 2012 XVI C 化妆品，液体，糊剂，油灰，粉末和凝胶应具有防止微生物降解的配方，并应测试其抗微生物保存的功效。

水质量 98/83/EC Annex 1:
Part A

用于填充牙胶和可口玩具的每 250毫升水中，不得被大肠杆菌，肠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污染。 此外，在 37℃和

22℃孵育后，其应分别满足 20 cfu / mL和 100 cfu / mL的总板数要求

儿童服装 BS EN 14682 颈部，腰部，下摆和袖子区域中的功能性和装饰性绳索以及束带必须符合标准设定的要求。

包装重金属含量 94/62/EC 包装材料中铅，镉，汞或六价铬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100ppm


